长江镇涉企行政检查标准

	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对象
	检查标准

	1
	安全生产检查
	生产经营单位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应急管理部部门规章、《江苏省安全生产条例》；2.相关行业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2
	对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置工作的行政检查
	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置企业
	被检查单位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3
	对建筑垃圾处置的行政检查
	建筑垃圾排放单位、运输单位、消纳场所
	1.被检查单位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2.《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3.《南通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行政处罚事项自由裁量基准。

	4
	对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及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悬挂、张贴宣传品手续情况的检查
	设置广告、宣传品的单位
	1.被检查单位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2.《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5
	对市容环卫情况的行政检查
	市容环卫责任人
	1.被检查单位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2.《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备注：劳动保障和节能审查领域的检查标准待省级部门制定标准后再行公布。
